
关于开展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专项检查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《安徽医科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方案》（校教字〔2017〕27号）有关工作要求，现对各单位整改任务落实情况和完成进度进行专项检查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第一阶段：各单位自查阶段（9月15日-9月30日）。

各牵头单位、各学院对照整改方案及整改任务分解表，按照计划时间节点进行自检自查，并于9月30日前将自查结果纸质版和同版的电子版报评建办公室（新行政楼A309室）。

自检自查要按照整改工作任务，紧扣整改方案逐项逐条说明整改工作进展、措施、做法、阶段性工作成效与经验及下一阶段整改计划，着重说明解决深层次问题的机制、制度建设，看实效、观长效。

第二阶段：文卷查阅阶段（9月25日-9月30日）。

评建办公室组织校内外专家，查阅2016年10月学校接受教育部审核评估以来，各单位新形成的规章制度、教学管理档案、整改支撑材料，抽查2017届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及2016-2017学年的试卷，考察各单位的教学管理改进状况。

第三阶段：现场考察阶段（10月9日-10月13日）。

学校成立由校领导牵头的专项检查组，现场检查各学院及相关单位整改工作的措施、进度、成效及下一阶段整改计划。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检查工作的主要方式：一是听取各学院及相关单位汇报。二是专家提问查询。专家针对各单位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整改工作进行现场提问，并与单位负责人进行工作交流。

第四阶段：总结汇报阶段（10月16-10月20日）。

学校召开整改检查汇报会，对各牵头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督查与指导，就有关问题进行提问和讨论，并对整改问题的完成或进展情况进行评价。

请各牵头单位、各学院高度重视审核评估整改专项检查工作，及时对整改实施过程中的措施做法、经验成效进行归纳总结，为学校整改验收工作做好充分准备。

评建办公室联系人：赵  琼

联系电话：0551-65161040  邮箱：50734940@qq.com。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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